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十四次行政（主管）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5月 20日(星期一) 下午 1時 30 分 

地  點：教學行政大樓二樓行政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如后附簽到表 

主  席：江代理校長元智                             紀  錄：許 O 波 
 

 

壹、檢討上次會議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112學年第 2學期第十三次行政（主管）會議 

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上次行政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檢討各處室執行情形、部份尚需加強改進

者，請儘速執行完竣。 

會 議 決 議 及 指 示 事 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列管情形 

第十三次行政（主管）會議無提案 

 

第十一次行政（擴大）會議列管提案 

一、 修訂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並提校務會議審

議。 

 

二、 訂定本校校園安全檢查規定，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校務會議審議。 

 

 

 

依會議決議事項執行。 

 

 

 

 

依會議決議事項執行。 

 

 

 

 

 

 

學務處 

 

 

 

 

學務處 

 

 

 

 

 

 

繼續列管 

 

 

 

 

繼續列管 

 

 

 

 

貳、各處、室、館、進修部業務報告：如后 P.5會議資料 

 

 

 



叁、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修訂「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申訴

及懲戒處理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國教署 113 年 4 月 19 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30048757 號函辦理。 

二、為落實公部門性騷擾防治，保護被害人權益措施，「性騷擾防治責

任」業列為教育部人事處所屬機關（構）學校人事機構 113 年度業

務績效考核項目，並以「運用多元管道辦理宣導」及「依性別平等

工作法及其子法（含指引）規定，完成檢討修正各機關性騷擾防治

措施或規範」為考核範圍。 

決議：修正後通過。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處理要點 

          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9次擴大行政會報審議通過 

         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2次主管會報審議修正通過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主管會報審議修正通過 

112學年第2學期第14次主管會報審議 

一、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工作及服

務環境，特依「性別工作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性騷擾，指下列二款情形之一： 

教職員工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含各級主管、教職員工、校外人士…等）以性要求、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

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主管對教職員工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之交換條

件。 

三、性騷擾之態樣包含如下： 

(一)因性別差異所產生侮辱、蔑視或歧視之態度及行為。 

(二)與性有關之不適當、不悅、冒犯性質之語言、身體碰觸或性要求。 

(三)以威脅或懲罰之手段要求性行為或與性有關之行為。 

(四)強制與性有關之攻擊。 

(五)展示具有性意涵或性誘惑之圖片和文字。 

四、本校應防治工作場所性騷擾之發生，保護教職員工不受性騷擾之威脅，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

提升主管與教職員工性別平權之觀念。如有性騷擾或疑似情事發生時，應即檢討、改善防

治措施。 

五、本校應定期實施防治工作場所性騷擾之教育訓練，並於教職員工在職訓練，合理規劃性別平

權及性騷擾防治相關課程，並將相關資訊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揭示。 



六、本校應設置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管道，將以下資訊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揭示：(申訴管

道如有異動，由承辦單位逕予修正並公告之) 

（一）申訴專線電話(04)8221810轉 502 

（二）申訴專用傳真：(04)8240946 

（三）申訴專用信箱或申訴電子信箱：jss@yjvs.chc.edu.tw  

本校受理性騷擾申訴後，由人事室協調處理，如為工職人員，則移請總務處處理；本校校長

如涉及性騷擾事件時，應將全案移送教育部決定，受僱者或求職者除依本校內部管道申訴

外，亦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七、本校於知悉有性侵害或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且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並注意

下列事項；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機關，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該行為人之

雇主，亦同： 

（一）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1、保護被害人之權益及隱私。 

2、對所屬場域空間安全之維護或改善。 

3、對性騷擾事件進行調查。 

4、對行為人之懲處。 

5、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6、其他防治及改善措施。 

（二）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1、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 

2、依被害人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3、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4、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5、其他防治及改善措施。 

八、本校人事室接獲性騷擾申訴 3個工作日內，應移請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

會）推選 3 至 5 人另組調查小組調查案件，小組成員之女性代表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並視

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委員。性平會召開討論性騷擾或性別歧視申訴案時，由性平會執行

秘書協助通知開會，相關行政業務由人事室辦理；如申訴人為技工或工友，則移由總務處

辦理；本校校長如涉及性騷擾事件時，應將全案移送教育部決定。 

九、性騷擾申訴得以言詞、電子郵件或書面提出。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申訴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

應做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申訴書應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 

（二）有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 

（三）申訴之事實及內容。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十四日內補

正。逾期不補正者，申訴不予受理。本校於接獲第一項申訴時，將按勞動部規定之內容及

方式，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十、性平會作成決議前，得由申訴人或其授權代理人以書面撤回其申訴；申訴經撤回者，不得就

同一事由再為申訴。 

十一、本校處理性騷擾申訴事件之所有人員，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

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違反者，性平會主任委員應終止其

參與，本校得視其情節依相關規定予以懲處及追究相關責任，並解除其選、聘任。 



十二、申訴事件應自接獲性騷擾申訴之翌日起二個月內結案，如有必要得延長一個月，延長以一

次為限，並通知當事人。性平會應於申訴提出起三個月內結案，做成附理由之決議，並

得做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本校將按勞動部規定之內容及方式，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性平會之決議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相關審議委員會及本校，並註明對申訴案之決議有異

議者，得於十日內向本校提出申覆，其期間自申訴決議送達當事人之日起算。但申覆之

事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 

提出申覆應附具書面理由，由性平會另召開會議決議處理之。申訴人亦得依性別平等工作

法第三十二條之一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經結案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

出申訴。         

十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對性平會之決議提出申覆： 

（一）申訴決議與載明之理由顯有矛盾者。 

（二）性平會之組織不合法者。 

（三）依性別工作平等工作法應迴避之委員參與決定者。 

（四）參與決議之委員關於該申訴案件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五）證人、鑑定人就為決議基礎之證據、鑑定為虛偽陳述者。 

（六）為決定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 

（七）為決定基礎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

分已變更者。 

（八）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 

（九）原決議就足以影響決議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 

十四、調查中之性騷擾事件已進入偵查或審判程序，性平會得決議暫緩調查。 

十五、性侵害、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行為人如為本校教職員工，本校應視情節輕重，移請相

關審議委員會依相關規定，為停聘、解聘、不續聘、調職、降職、懲戒或其他處理，如

涉及刑事責任時，本校並應協助申訴人提出告訴。如查證為誣告，本校得視情節輕重移

請相關審議委員會，對申訴人依相關規定為懲戒或處理。 

十六、本校對性騷擾行為人應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並由單位主管協助執行，以確保懲戒或處

理措施有效執行，並避免相同事件或報復情事發生。 

十七、當事人有輔導或醫療等需要者，本校得引介專業輔導或醫療機構。 

十八、本校不得因教職員工提出本要點所訂之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

利處分。 

十九、性騷擾之行為人如非本校教職員工，本校應依本要點提供應有之保護。 

二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預算項下支應。參與調查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其撰寫調查

報告書或經延聘受邀出席會議，得另依相關規定支給費用。 

二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性別工作平等工作法暨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二、本要點提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為配合113年6月4日畢業典禮前之畢業繞校園，當日下午之作

息調整，提請討論。 

說明：當日下午調整上課時間如下。 



節次 調整時間 備註 

第 5節 13：20~14：10   

第 6節 14：15~15：05   

第 7節 15：10~16：00   

 
16:00 放學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有關「112 學年度畢業典禮」各處室請依工作分配表配合辦理，

另 13時 10分至 13時 30分期間將由會長、校長、主任及導師帶隊依

序繞行校園一圈後進入活動中心，此期間家長及來賓車輛若進入校園

請學務處事先做好動線規劃，避免影響活動進行。 

 

陸、散會： 下午2時40分 

 

各處、室、館、進修部業務報告： 

校長室業務報告： 

113學年第一學期開學日為8月30日（星期五），依往例於開學前一至

二日辦理全校教職員研習。請要辦理研習的處室將研習主題、時間、講師

等資訊提供校長室，以利彙整。 

 

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 上週六、日已順利完成國中會考考場工作，感謝各處室協助配合辦理。 

二、 本週開始進行國中端招生宣導工作，請各處室主任及各科主任協助配



合辦理。。 

 

學務處業務報告： 

一、上週工作報告： 

1. 健康中心持續追蹤學生疫情狀態。 

2. 113年 5月 15日(星期三)中午 12點 10分於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召

開畢業典禮第二次籌備會議。 

二、本週工作重點： 

1. 規劃高三畢業典禮。 

2.  113年 5月 22日(星期三)中午 12點 10分於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召

開期末導師會報。 

三、協調及宣導事項： 

1. 配合教育部 112年 4月 19日臺教資(六)字第 1112701227號來函，「教

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執行方式原

則」，請各位同仁會議用膳時使用個人環保餐具，以減少免洗餐具使

用。請總務處協助彙整會議及數量等相關訊息並提供衛生組填報。 

2. 畢典工作分配表(附件一)、邀請卡(附件二)、程序表(附件三) 

3.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情形檢核系統 5

月 31日以前要填報完畢，請相關處室提供資料。 

 

附件一 

       國立永靖高工 112學年度畢業典禮工作分配表      1130515（第 2稿） 

112學年度畢業典禮程序、手冊，請各單位提供資料或獎品：  
一、 日(進)校畢業班級一覽表。 【註冊組、進修部】 
二、 學業成績特優獎： 
     第一名縣長獎、第二名鄉長獎、第三名校長獎、第四名家長會長獎(含日、進修部每班各
一名)。【註冊組、進修部】 
三、 校友會理事長獎（孝勤獎）(含日、進修部每班各一名)。 【導師】 
四、 學業成績優良獎（含日、進修部各班第五至七名）       【註冊組、進修部】 
五、 德行成績優良獎（含日、進修部各班三名）。            【學務處、進修部】 

   六、 實習成績優良獎（含日、進修部每班各三名）。          【註冊組、實習處、進修部】 
七、 體育成績優良獎 (日校)。                            【體育組】 
八、 社團參與優良獎（日校）。                            【社團活動組】 
九、 繁星計畫優良獎（日校）。                            【註冊組】 
十、 技藝競賽優良獎。                                   【實習組】 
十一、熱心服務獎。           【請導師提報一名，各處室館提報一至三名名單】 
十二、全勤獎(含日、進修部)。 【生輔組、進修部】 
十三、文向教育基金會獎學金（日、進修部每班之縣長獎者)。 【註冊組】 
十四、頂新和德基金會獎學金(含日、進修部每班各一名) 
十五、團委會主委獎。 



十六、建國科大特別獎 
   十七、興賢書院文昌帝君獎(含日、進修部每班各一名，依導師提供備選名單)。 
   十八、永靖獅子會長獎(永靖獅子會提供名單)。 
工作分配： 

工 作 項 目 負責單
位 負責人 工作人員或協助單位 備     註 

校長室接待 校長室 白 O維 陳 O幸  

獎項分派小組 教務處 江 O智 
林 O玫、賴 O如、鄧 O宏、黃 O
隆、賴 O亨、張 O寧、蔡 O豪、林
O隆 

學務處統籌彙整 
各獎項名單 

資料彙整 學務處 謝 O慧 
賴 O如、邱 O娟、廖 O倩、林 O
隆 

 

文書收發（含邀請函編印、寄
送） 總務處 林 O玫 許 O波、邱 O娟、卓 O秋  

獎狀及畢業證書編印 
各處室、 
教務處 

江 O智 
賴 O 如、林 O 樑、施 O 雅、劉 O
汶、林 O貞、李 O鴻、黃 O熙、林
O隆 

 

獎品採購支付、包裝分類及運
送會場 

總務處 徐 O傑 
張 O 順、吳 O 慧、張 O 瑋、陳 O
幸 

每班派兩名同學協助
班級獎品校對、獎品
運送：張 O瑋 

獎品收受徵信 總務處 林 O玫 
徐 O傑、張 O順、許 O波、張 O
瑋、卓 O秋 

徵信海報 

頒獎服務人員 圖書館 粘 O熙 
林 O佑、陳 O如、黃 O鈞、（學生
6名）李 O玲、廖 O倩 

學生請自行尋找 

行政大樓來賓及家長招待
﹝含來賓停車位規劃及引
導、校長室、會客室接待﹞ 

總務處 林 O玫 

許 O 味、粘 O 熙、林 O 佑、陳 O
如、蔡 O豪、藍 O源、白 O維（親
善大使）學生胸花、手套等用品準
備或請購: 邱 O娟 

1.學生請自行尋找 
2.請總務處請購或準
備頒獎用托盤 6 個、
貴賓胸花、桌上型盆
花 1盆（活動中心） 
3.導師鮮花 12 束以
總務處家長會費請購 

活動中心前簽到、資料彙裝、 
來賓引導入席（活動中心） 

實習處 鄧 O宏 
張 O 明、施 O 宇、詹 O 綦、陳 O
平、吳 O正、蕭 O鎰、紀 O如、許
O仁、鄭 O鴻、林 O娟 

準備簽到簿、資料彙
裝、來賓介紹單等；
簽到事宜：林 O娟 

典禮場地佈置 A 
簽到處及會場佈置、花卉、音
響、燈光電力、冷氣檢視等 

總務處 林 O玫 徐 O傑、張 O順、張 O瑋 
簽到處長桌（活動中
心前）、頒獎處長桌、
校長室茶點 

典禮場地佈置 B 
佈置規劃工作及善後（清掃、
會場看板標語、程序表、會場
座椅排列） 

學務處 林 O慶 

黃 O 隆、賴 O 亨、張 O 寧、李 O
誌、(志工學生)、蔡 O 豪、徐 O
傑、張 O順、畢聯會、班聯會、社
聯會 

畢聯、班聯、社聯會
（舞台、花圈、氣球、
海報等佈置） 
志工學生：清掃、善
後 

典禮司儀及大隊長 學務處 林 O慶 
黃 O隆、(學生司儀)、石 O奎、賴
O如、劉 O珍 

學生請自行尋找 

薪火相傳 實習處 鄧 O宏 
各科主任、各班導師(學生)、林 O
娟 

請準備各科交接物品 

畢業生回顧照片 學務處 謝 O慧 
賴 O亨、張 O寧、李 O誌、畢聯會、
班聯會、社聯會 

預先錄製編輯及安排
表演節目 

繞場班級活動安排(含播放畢
業歌曲) 

學務處 賴 O亨 
林 O 慶、黃 O 隆、石 O 奎、游 O
楷、劉 O菁、張 O鈴、黃 O雯、畢
聯會、班聯會、社聯會、科主任 

椰林大道布置班旗:
黃 O隆 

典禮進行及秩序維持 學務處 林 O慶 
黃 O 隆、石 O 奎、游 O 楷、劉 O
菁、張 O鈴、黃 O雯、邱 O娟、高
三導師、高二隨班老師、親善大使 

 

照相攝影 進修部 黃 O熙 白 O維、林 O樑、林 O慧 
畢冊廠商協助錄影及
攝影 

迎賓 LED 字幕及禮品獎項姓名
貼紙 

教務處 林 O樑 卓 O秋、李 O鴻  

學生代表致詞 學務處 賴 O亨 
畢聯會、班聯會  (學生致詞代表
高三、高二各１~2名) 

請訓練致詞學生 

受獎學生訓練 學務處 賴 O亨 
邱 O 娟、黃 O 隆、石 O 奎、游 O
楷、劉 O菁、張 O鈴、黃 O雯 

 

家長邀請函及典禮程序表 學務處 謝 O慧 賴 O亨、邱 O娟 校對：各處室 



現場燈光、音響、冷氣、布幕
等控制 

學務處 賴 O亨 張 O瑋、志工學生、音響廠商 學生請自行尋找 

醫護組 學務處 李 O誌 曾 O芬、謝 O蓁  
各處室提供相關獎項名單之資料已於 5月 15日前彙整完畢，相關作業及請購亦請先行規劃執行。
謝謝! 
 

附件二 
家長入校時間 1:40-1:50 

 
《繁星閃耀・未來無限》 

 

  謹訂於中華民國 113年 6月 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10分

假本校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112學年度畢業典禮 

     恭  請  

蒞 臨 指 導 
 

               
                           
                                
                                    
        
 
 
 
     國立永靖高工 112 學年度畢業典禮活動程序表 

起 迄 時 間 活  動  項  目 

13：00起 校園巡禮 

14：10起 

典禮開始 

主席及來賓致詞 
頒發畢業證書 
頒獎 
繁星閃耀・未來無限-畢業班回憶錄 
在校生祝福影片 
薪火相傳 
在校生代表致歡送詞、畢業班代表致感恩詞 
行謝師禮、珍重再見禮 
唱校歌、禮成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代 理 校 長  江 O 智 

  敬邀 家 長 會 會 長  胡 O 凱 

校 友 會 理 事 長  曹 O 源 



附件三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暨進修部 112 學年度畢業典禮程序表   

1130515版 

壹：典禮前 
一、 1300 畢業生配戴胸花後於教資中心前整隊，1310 校園播放畢業歌

曲，由會長、校長、主任及導師帶隊依序繞行校園一圈後進入活動中
心。【椰林大道旁布置班旗形成旗海飄揚】畢業生繞行校園一圈後進
入活動中心，播放配樂，高二在校生全體起立鼓掌歡迎。 

二、 1330歡迎畢業班導師及畢業班同學進場。 
三、 1400~1410請各位來賓、師長及所有同學就位。 

貳：典禮進行 1410起 
一、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2學年度畢業典禮，【典禮開始】【請

起立】（音控播音樂） 
二、校旗進場【全體肅立】【主席就位】  【唱國歌】  （音控播去人聲

國歌） 
     【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最敬禮】【敬禮】【禮畢】 
     【主席請復位】 【全體請坐下】 
三、來賓介紹 
四、主席致詞 
五、來賓致詞 
六、家長會長致詞 
七、校友會理事長致詞 
八、頒發畢業證書 
 1.恭請校長宣讀畢業證書，畢業生日間部 340名、進修部 08名、受證

代表：日間部電三甲潘昱達等… 
  2.畢業班導師及各班受證代表上台(受證學生上台時向導師獻花，服務

學生站在導師後面協助接過導師手上的 
  花，並將畢業證書交給導師) 
 3.請導師頒發畢業證書給各班受證代表（學生面向老師，向老師敬禮，

雙手接過畢業證書和校長及導師敬禮） 
    【請受證學生先復位】 
  4.家長會長致贈導師紀念品【導師歸隊至各班】 
九、頒獎一（音控播音樂） 
  1.頒發學業成績特優獎： 

（1）頒發第一名縣長獎 (受獎學生：12人 )  【受獎學生請出列】 
（2）頒發第二名鄉長獎（受獎學生：12人 ） 【受獎學生請出列】 
（3）頒發第三名校長獎 (受獎學生: 12人 )  【受獎學生請出列】 
（4）頒發第四名家長會長獎(受獎學生：12人 )  【受獎學生請出

列】 
  2.頒發校友會理事長獎（孝勤獎）（受獎學生：12人 ） 【受獎學生請

出列】 
  3.頒發學業成績優良獎 (受獎代表：12人 )  【受獎代表請出列】 
  4.頒發德行成績優良獎 (受獎代表：12人 )  【受獎代表請出列】 
  5.頒發實習成績優良獎 (受獎代表：12人 )  【受獎代表請出列】 



  6.頒發體育成績優良獎 (受獎代表：12人 )  【受獎代表請出列】 
  7.頒發社團參與優良獎 (受獎代表：10人 )  【受獎代表請出列】 
  8.頒發繁星計畫優良獎 (受獎學生：10人 )  【受獎學生請出列】 
  9.頒發技藝競賽優良獎 (受獎學生：10人 )  【受獎學生請出列】 
十、高三畢業生回憶錄【影片欣賞】 
十一、頒獎二（音控播音樂） 
  10.頒發熱心服務獎 (受獎代表：12人 ) 【受獎代表請出列】 
  11.頒發全勤獎 (受獎代表：14人 )【受獎代表請出列】 
  12.頒發魏和德獎學金 (受獎學生：12人 ) 【受獎代表請出列】 
  13.頒發朱文向獎學金 (受獎學生：12人 ) 【受獎代表請出列】 
  14.頒發團委會主委獎 (受獎學生：1人 )  【受獎同學請出列】 
  15.頒發建國科技大學特別獎 (受獎學生：12人) 【受獎代表請出列】 
  16.頒發興賢書院文昌帝君獎 (受獎學生：12人 )【受獎代表請出列】 
  17.頒發永靖獅子會長獎(受獎學生：8人 ) 【受獎代表請出列】 
   《頒獎過程中由校長聘請長官、來賓頒獎》 
十二、 薪火相傳 【各科專業領域意象交接】交接人員請出列 
十三、在校生代表致歡送詞【在校生致詞代表】 
十四、畢業生代表致感恩詞【畢業生致詞代表】 
十五、畢業生行謝師禮【畢業生請起立】【台上長官、來賓、老師請起立

受禮】【敬禮】（畢業生齊說：謝謝老師） 
      【長官、來賓、老師請復位】 
十六、畢業生、在校生行珍重再見禮【在校生起立】【畢業生向後轉】【敬

禮】（珍重再見）【畢業生向後轉】 
十七、合唱校歌【全體請起立】【唱校歌】（音控播音樂） 
十八、禮成【音控播音樂】  
    親愛的孩子們，人生是不斷地向上攀升的旅程，恭喜你們走完這

一段道路，莫忘了把你們在永工學到的品德及技能，擴散到外面去，
讓世界因你們而更美好。 

參：典禮後 
    一、各班導師轉頒畢業證書【在校生請至歡送位置就位】 
    二、歡送畢業生離校〈畢業生與導師辭行再外出〉 
 
＊雨天備案：佩戴胸花至畢業典禮結束，全程皆於學生活動中心進行，校園巡
禮取消。 

 

總務處業務報告： 

一、 近來發現蓄意破壞公物的情形，請師長們協助留意並宣導，共同遏止

並端正同學不適當的行為，若確定所為，除照價賠償，另依校規懲處。 

二、 因應建築科測量術科檢定考場布置與維護，5月 21、22 日操場將暫停

開放。 

三、 預計在 5月 27日下午 3時召開校園空間規畫小組會議，若各處室有



相關討論提案或資料，請 5月 24日前擲交給庶務組，以便彙整。 

四、 週日凌晨 2點，永靖跳電，導致學校廣播及鐘聲系統故障，目前維修

中，所以暫時以舊的設備應急，室內廣播及鐘聲聽不到，造成的不便，

敬請體諒。 

 

實習處業務報告： 

112學年度錄取產學攜手專班有 23位學生於 5月 20日(星期一)-6月

28 日(星期五)入廠實習(職業技能訓練)共計 6週，實習期間學生以公假辦

理。 

 

圖書館業務報告： 
一、本學期漂書活動閱讀心得分享寫作收件展延到5月20日止，已請國文

科同仁轉達及鼓勵同學參加。 

 

 

二、高三畢業在即己由圖書館股長協助通知催還書，並於5月20日停止借

閱。 



輔導處業務報告： 

一、 5月 20日-21 日辦理模擬面試行前說明會，由輔導教師進行說明及演

練；5月 21日-23 日分科辦理模擬面試，邀請嶺東科大、朝陽科大教

授以及各科教師擔任口試委員。 

二、 5月 29日(星期三)第五-七節辦理優質化生命教育桌遊研習工作坊，邀

請中華點亮生命教育協會彭 O 耘老師帶領。 

 

主計室業務報告： 

一、5月 17日統計了今年度各處室設備費預算與涉及固定資產執行率的補

助計畫預算執行狀況表如下列，大部分執行率皆偏低，已另以電子郵

件通知各處室加速規劃執行。 

(一)各處室本預算設備費部分： 

                                               單位:元 

處室名稱 經費用途 
年度可支用

數 
實支數 

執行率(不含請

購未銷數) 

校長室 220設備費                         107,000  0  0.00% 

教務處 220設備費                         530,000  0  0.00% 

學務處 220設備費                         240,000  195,245  81.35% 

主計室 220設備費                         52,000  12,953  24.91% 

總務處 220設備費                         73,000  12,953  17.74% 

實習處 220設備費                         1,934,000  231,236  11.96% 

圖書館 220設備費                         180,000  0  0.00% 

輔導處 220設備費                         70,000  0  0.00% 

  合計 3,186,000  452,387  14.20% 

 

 

 

 



(二)補助計畫部分：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執行單

位 
執行期限 核定金額 實支數 

執行率

(不含請

購未銷

數) 

112E209-2  
資-前瞻 112年智慧網路環

境暨學術網路提升計畫 
教務處 112.01.01-113.09.30 1,391,000 0 0.00% 

113E205-1  
優資 A2-112.2推動創新多

元教學 
教務處 113.01.01-113.07.31 140,000 0 0.00% 

113E205-2  
優資 A3-112.2深化教師教

學專業 
教務處 113.01.01-113.07.31 170,000 0 0.00% 

113E205-3  
優資 B3-112.2加強學生多

元展能 
實習處 113.01.01-113.07.31 30,000 29,712 99.04% 

113E205-4  
優資 B4-112.2形塑人文藝

術素養 
圖書館 113.01.01-113.07.31 50,000 0 0.00% 

113E206-2  
資-113年補助充實教學實

習設備-一般科目 
教務處 113.01.01-113.08.31 194,000 113,500 58.51% 

113E602    
均資-112.2創意造型課程

發展計畫 
實習處 113.01.01-113.07.31 345,000 311,742 90.36% 

113E603    
資-113年補助充實教學實

習設備計畫-專業群科 
實習處 112.01.17-113.08.31 832,000 50,000 6.01% 

113E701    

資-113年充實學校圖書資

訊-採購圖書(納入基本額

度) 

圖書館 113.01.01-113.12.31 60,000 0 0.00% 

 


